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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2年 8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本次会议主要审议公司

出让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宜，经审议并经表决 9名董事一致予

以通过。 

一、概述 

2012 年 8 月 9 日，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博大电子有限公司与

南京浩伟达电器有限公司在上海草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上海宽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博大电子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有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45%和 6%的股权以 1.5万元和 0.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京浩伟达电器有限公

司。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出让方（甲、乙方）情况介绍 

甲方：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3 月，公司注册于上海市松江区

佘山镇佘新路 99号，法人代表为史佩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9亿元。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为 600608。 

乙方： 

上海博大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84.35%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8500 万元。公司注册地为上海银城东路 139 号华能联

合大厦四楼，公司法人代表为顾志敏。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半导体元器件、

液晶屏、液晶模块，网络通讯产品及通讯设备等。 

 

（二）交易受让方（丙方）情况介绍 

南京浩伟达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22 日，公司注册地为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楼 01 幢 3 楼，法人代表人为张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

元，经营范围为：家用电器的生产、销售、维修及售后服务。截止 2011 年 12

月底，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46.9 万元，负债为零，净资产为 46.9 万元。2011 年

度的营业收入为 6.2万元，净利润为-2.4万元。 

该公司的股东为：张江、高舸分别出资人民币 40万元和 10万元。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2月 1日，系中外合资企业。公

司注册于南京市雨花台安德门 94 号，法定代表人：曹水和。注册资本为美元 596

万元（其中：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汉勇各持有 45%的股权，上海博大

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6%的股权，小天鹅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4%的股权）。经

营范围为通信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制造、维修、咨询及相关的配套服务；销售

自产产品。（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凭专项文件可以经营） 

本公司对该公司自 2010 年 8 月后即失去控制权与管理权，从 2010 年第三季

度始，公司就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截止 2010 年 6 月，该公司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 329.9万元，负债为人民币 581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481.2万元。

2010年上半年度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为人民币-13.9万元。鉴于上述原因，

公司无法对其股权进行评估，只能以其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与股权受让方协商定

价。 

该公司股东马汉勇、小天鹅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声明，同意放弃

股份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尚需获得外资部门的批复。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一）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45％股权作价壹万伍仟元人民币转让给丙方；

乙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 6％股权作价贰仟元人民币转让给丙方。 

（二）根据合资合同及公司章程，附属于上述股权的权利和义务随股权的转

让而转让。 

（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 

第二条 （承诺和保证） 

甲方、乙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丙方的股权为甲方、乙方合法拥有。甲

方、乙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 

丙方承诺与甲方、乙方无任何关联关系，自行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的证明，并办理外资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丙方承诺如果其在五年内处置本次受让的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所得收益超出本次股权受让价格的，承诺将超出部分的所得收益无偿赠与甲方。 

第三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股权转让标的或标的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第四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羁束并适用其解释。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第五条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签字之日起成立，自甲、乙两方相关权力机构（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转让上述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有利于公司下一步重大资产重组的展开。因为南

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造成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

次转让有利于消除不利影响，有利于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2012 年 7 月 4

日通过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预案中全部出售资产



的初步评估价格为 9143 万元，其中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初步定价为 0

元，本次转让价格为 1.7万元，与总的出售资产初步评估价格相比较小。 

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拟对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发生变

更的备忘录的精神，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

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对预案中交易标

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因

此，本次交易不会构成对预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股

权转让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为此，董事会决定将于 2012 年

8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书； 

2、南京浩伟达电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财务报表； 

3、马汉勇、小天鹅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放弃股份有限购买权的声明。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 会议名称：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会议日期：2012年 8 月 27日下午 1：30 

三、 会议地址：松江佘山森林宾馆 1 号楼 2 楼会议室（松江区外青松公

路 9259 号） 

四、 会议议程： 

1、 审议出让南京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 

五、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因故不能参

加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持委托书代理出席。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六、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8 月 20 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附上个人股



东帐户卡、个人身份证或单位介绍信复印件，以及通讯地址。委托代理他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附上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公司办公地点：上海万航渡路 889 号二十九楼   

联系人：胡兴堂  李丹青 

联系电话：（021）62319566    32538188*8807 

传真：（021）62317066        邮编：200042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

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关于重申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

序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决定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不给予额外

的经济利益，不发礼品和交通费。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宽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 

                     委托日期： 

特此公告 

 

 

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0 日 

 


